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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0144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陳忠琛君(身分證統一編號：E1019*****；技師證號：水登字第

0098號)受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陳君業於103年12月26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

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寶元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陳忠琛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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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92256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賴淵光君(身分證統一編號：C1004*****；技師證號：台工登字

第007049號)受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3年12月2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賴君業於103年12月31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

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丁元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賴淵光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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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勞動二字第1036519551號

主旨：有關「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部份條文，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9

日以勞動福3字第1030136496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轉知所屬逕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http：//www.wda.gov.tw/)或本府勞工處網站(http：//www4.yunlin.gov.tw/labor/)下

載參用，請 查照。

說明：依勞動部103年12月9日勞動福3字第1030136499號書函辦理。

正本：雲林縣職業總工會、雲林縣工業會、雲林縣商業會、雲林縣總工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庶務

科)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 、本府勞工處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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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地測一字第1035721095號

主旨：訂定「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測量工作費支給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送「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測量工作費支給要點」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依規定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地政處

縣　長 蘇 治 芬

附 件

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測量工作費支給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12月4日府地測一字第1035721095號函訂定

一、為激勵辦理地籍測量工作之測量助理，提高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實際辦理地籍測量工作之測量助理。

三、測量工作費以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千元按月支給。

四、適用對象有曠職、請假、受處分或因案停職者，其測量工作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曠職一日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三分之一；二日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三分之二；

三日以上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全部。

（二）請事假、家庭照顧假者，按日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請病假、生理假、產前假、娩假、

流產假、陪產假、婚假、喪假者，按日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二分之一。但請延長病假

者，不發給測量工作費。

（三）請公假、休假、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七日以下者，不扣測量工作費；超過七日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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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二分之一。但因公受傷，奉派出國考察及參加會議期間，不扣測

量工作費。其在受訓、進修期間，因職務上須回原服務單位辦公者，得按實際日數發給

測量工作費。

（四）依兵役法所規定之教育、勤務、點閱及臨時召集期間，其應領之測量工作費照發；應徵

入營服役者，不發測量工作費，其職務奉准僱人代理者，代理人比照發給。

（五）平時懲處申誡一次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三分之一；申誡二次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

費三分之二；記過一次者，扣除當月測量工作費全部；記過二次者，扣除測量工作費二

個月；記一大過者，扣除測量工作費三個月，同年度平時功過得予相抵。

（六）因案停職者，自停職之日起停發測量工作費；依規定准予復職者，自復職之日起，按當

月實際在職日數發給測量工作費。

五、全月外調其他機關工作者，不發給該月測量工作費，部分時間調兼或每月中途到職、離職者，

按實際在勤日數計算發給。至每日應計發之基準，按當月測量工作費數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

計算。

六、依其他規定支有同性質獎金、加給或津貼者，不發給本測量工作費。但其所支金額低於本測量

工作費者，得擇一支領。

七、本測量工作費經費由僱用機關視財政狀況編列預算支應；如經費不足時，應按基準酌減支給。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一月刊

6

公 告
※※※※※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文資二字第1037414642B號

主旨：公告登錄「斗南車站」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車站」。

二、種類：其他。

三、住址：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2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斗南鎮興國段65地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候車室、辦公室、站長室、值日室、庫房等(面積

563.02平方公尺)

六、登錄理由：

(一)雙層四坡頂站房建築，為台灣日治時期改建的最後一個火車站。

(二)型制風格充分展現該時期建築美學。

(三)日治時期中型站場，為日人在台最後營建車站建築具歷史性及稀少性。

(四)具交通文化之歷史價值。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2、3、4

項登錄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結束後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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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6696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2月22日經授中字第

10333996710號函抄錄公司變更登記表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永山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6659-001號。

(三)負責人：阮譚如(身分證統一編號：M220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武昌路一四九巷1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7,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Ｑ字第A06659-000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永山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臺灣

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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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6801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印鑑（負責人）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2月19日經授中字第

103339915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弘毅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A10075-001號

(三)負責人：林幸慈(身分證統一編號：P2210*****)。

(四)資本額：新台幣壹仟壹佰萬元整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負責人印鑑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

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弘驛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

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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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7663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3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晉笙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Q00093-000號。

(三)負責人：陳淑菁(身分證統一編號：P220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洛陽路66巷5號1樓。

(五)資本額：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陳文輝；身分證統一編號：J1006*****；建證字第2565號。

三、原103年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Q00093-000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晉笙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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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7853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2月22日經授中字第

1033399792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柏原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廖永順（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2*****）。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復興路211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11200-00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

三、原公司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興南716號1樓；變更後地址：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復興

路211號1樓。

四、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11200-000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柏原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

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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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5319513B號

主旨：檢送本縣轄內新修正國道3號215K+041～278K+404範圍（雲林縣部分）「高速公路兩側公私有

建築物禁建圖」範圍之土地辦理公告乙式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內政部103年11月24日台內營字第1030319549號函。

二、本文刊登於雲林縣政府公報。

正本：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雲林縣古坑鄉公所、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副本： 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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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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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3436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減資）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1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2月15日經授中字第

1033397105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松華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Ｑ字第A05155-002號。

(三)負責人：陳智能(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東陽街128之1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10,000,000元整。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A05155-001號繳回歸檔。

四、原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210,000,000元整。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松華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

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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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3709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3年12月17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竑越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8100-000號。

(三)負責人：林政宏(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龍潭里龍潭南路30-8號1樓。

(五)資本額：新臺幣參佰萬元整。

三、原101年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08100-003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竑越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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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動防一字第1033400482A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縣豬瘟暨口蹄疫防疫工作。

依據：

一、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2及13條。

二、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公告日起。

二、實施目的：為撲滅豬瘟及口蹄疫，防範動物疫病危害畜產事業，確保畜牧產業安全及永續

經營。

三、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雲林縣轄內之豬隻。

四、實施方法：

（一）持續辦理豬瘟及豬隻口蹄疫疫苗預防注射工作，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停止使用

疫苗注射為止。

（二）豬瘟及口蹄疫疫苗免疫適期及方法：

1、豬隻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至少2次豬瘟免疫注射，且仔豬免疫時機必須配合其

母豬免疫計畫，其免疫計畫如下，必要時得依個別疫苗之說明書及執業獸醫師

（佐）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1）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每年1次於空胎時免疫注射者，其所生仔豬約 於

第6週齡及第9週齡時，分別施打第1劑及第2劑豬瘟疫苗。 

（2）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約於配種前免疫注射1次，以後不再免疫注射

者，其所生仔豬分別約於第3週齡及第6週齡時，分別施打第1劑及第2劑

豬瘟疫苗。

2、豬隻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口蹄疫免疫注射，其免疫時機如下：

（1）豬隻約於第12週至第14週齡間完成1劑口蹄疫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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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豬隻實施口蹄疫疫苗注射後，飼養期間每超過半年，均應再補強注射1劑

口蹄疫疫苗。

（3）豬依前項完成最後一劑口蹄疫疫苗注射日起算三週後進行抽檢，檢測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補強注射一劑口蹄疫疫苗：

甲、豬隻血清口蹄疫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力價，未達十六倍。

乙、豬依第一項完成最後一劑口蹄疫疫苗注射日起算三週至五週間進行

抽檢，其檢測結果為血清檢體口蹄疫中和抗體力價全數四倍以下

者，視為未注射口蹄疫疫苗，應補強注射一劑口蹄疫疫苗，並應依

規定處分。

（三）豬隻於移動、上市或屠宰時，豬隻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持豬隻所有人或管理人所簽發

之動物來源及口蹄疫疫苗購買證明單，並黏附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口蹄疫疫苗購買

證明票，以供查核。倘未完成口蹄疫疫苗注射者除依規定處分外，應由執業獸醫師

（佐）檢查動物健康，並開具健康證明書後，始得移動、上市或屠宰。

（四）為調查豬瘟及口蹄疫抗體力價，以供執行防疫參考，本縣各養豬場、肉品市場及屠

宰場應配合執行採血檢測工作，不得拒絕。

（五）豬隻因罹患豬瘟或口蹄疫而被撲殺時，豬隻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將動物屍體掩埋、燒

毀或化製，其補償辦法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0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豬隻未依

規定接種豬瘟或口蹄疫疫苗而致發生豬瘟或口蹄疫疫情者，將不予補償。

（六）豬隻所有人、管理人及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罹患豬瘟或口蹄疫等法定傳染病時，

應立即主動向本縣動植物防疫所報告，並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示處理，發生場所有

動物禁止移動，並禁止自場外移入動物，其場地、車輛、器材及排洩物應予以嚴密

消毒，以防止病原蔓延。

五、前述公告事項本府得指派動物防疫人員赴相關場所執行，動物所有人、管理人及相關業者

應予以配合，不得無故拒絕、妨礙或規避，違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第3款規定處

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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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動防一字第1033400482B號

主旨：公告實施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4條。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公告日起至修正日止。

二、實施目的：落實豬隻畜牧場、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防疫措施，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

生。

三、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本縣轄內豬隻畜牧場、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等場所。

四、畜牧場之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畜牧場出入口處應設有清洗消毒設施（如消毒槽）及噴霧消毒設備等供人員、車輛

清洗消毒，消毒劑應至少1週更換1次以上。

（二）動物運輸車輛、飼料車、化製場集運車及訪客車輛進入場區，應經過確實的清洗消

毒程序後才能進出。

（三）新引進豬隻應依規定備有動物來源及口蹄疫疫苗購買證明單，並確認豬隻健康狀況

及其來源牧場之防疫措施，經完成應該執行之預防注射工作且確定其健康而無潛在

感染之虞後，才能進入動物群飼養。

（四）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執業獸醫師（佐）發現豬隻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不明原

因死亡或發病率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應立即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並劃定隔離區，限

制發病豬隻群移動，同時加強各項防疫措施，防止疾病擴散。

（五）畜牧場場區、辦公室及每棟畜舍出入口均應設置消毒槽，供員工進出消毒用。

（六）畜舍空出時，須經徹底清洗及消毒，並應空置1週以上再引進豬隻飼養，飼養前應再

進行消毒1次。

（七）注射用器械應保持清潔衛生，以避免機械性傳播病原。

（八）豬隻屍體處理場地應每日清洗消毒，並應依規定以掩埋、焚化或化製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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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消毒所使用之消毒劑必須依病原之抗性，選擇有效之消毒劑種類及稀釋倍數正確使

用，至少每週實施1次全場徹底消毒。

（十）畜牧場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每日詳細登載必要防疫措施執行情

形，包括豬隻健康狀況、衛生管理、預防注射及消毒措施等事項，並經畜牧場特約

獸醫師（佐）或執業獸醫師（佐）確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核。

五、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之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出入口應設有消毒設施（如消毒槽）及噴霧蕭毒設備等

供人員、車輛清洗消毒，消毒劑至少1週更換1次以上。

（二）動物運輸車輛、化製場集運車及其他車輛進出場區，應經過確實消毒程序後才能進

出。

（三）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應於每日拍賣或屠宰作業結束後，徹底毒；休市（宰）

日應將繫留場淨空，場區及繫留場應經徹底清洗後進行擴大消毒。

（四）家畜（肉品）市場及屠宰場應設置「防疫衛生紀錄查核表」並派消毒作業人員每日

消毒及記錄，以供動物防疫人員查核。

六、前述規定各項工作，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配合辦理，違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

第3款規定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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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府工運二字第1036427410B號

主旨：本縣斗南鎮興國路禁行總重10噸以上大貨車，特此公告。

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

二、本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103年12月2日雲道交執字第1031304835號函。

公告事項：

一、管制事項：

(一)管制路段：斗南鎮興國路(西起省道台1線、東至信義路)。

(二)管制事項：禁行總重10噸以上之大貨車。

(三)管制時段：每日上午6時30分至8時、12時30分至13時30分、16時至17時30分三個時

段。

二、本管制事項自公告日起實施。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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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農林一字第1035527987號

主旨：公告停止適用「雲林縣政府麻醉槍借用要點」

依據：本府所持有之麻醉槍，業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同意完成報繳(依據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

103年12月1日雲警六保字第1030023127號)，本府已無持有麻醉槍。

公告事項：「雲林縣政府麻醉槍借用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

縣　長 蘇 治 芬

附 件

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  規  名  稱 廢  止  理  由 備          註

雲林縣政府麻醉槍借用要點

本府所持有之麻醉槍，業經雲林縣警
察局斗六分局同意完成報繳(依據雲林
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03年12月1日雲警
六保字第1030023127號)，本府已無持
有麻醉槍。

原訂定日期文號：
93年12月10日府農林
字第0930511406號函
令頒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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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1030184355A號

主旨：公告本府核准吳美翎君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美翎。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7)台內地登字第022238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103)雲縣地登字第000538號。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166號。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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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030184108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大埤鄉「黃裕望畜牧場」（大埤鄉豐田段826,827地號，肉鴨4,500隻）之畜

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3692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1款及雲林縣大埤鄉公所103年12月11日埤鄉農字第1030014982號函。

公告事項：註銷「黃裕望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如附件。

縣　長 蘇 治 芬

附 件

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雲林縣黃裕望畜牧場
(負責人：黃裕望)

農畜牧登字第113692號
申請自103年11月25日起歇
業，依畜牧場第8-1條第一項
規定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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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32031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11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03年12月10日府建行二第

1030188534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品創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368-000號。

(三)負責人：陳孝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6*****)。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中山路242巷86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整。

三、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品創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

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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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4099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曾條明君(身分證統一編號：M1015*****；技師證號：建證字第

003964號)受聘登記及自行停業壹案，合於規定，請 查照。

說明：

一、依 貴公司103年12月1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營造業法第21條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曾君業於103年12月10日離職，請於公司復業時聘任專任工程人

員。

三、准予 貴公司(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6991-000號)自103年12月10日起停業。

若 貴公司尚有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請依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辦理。查營造業法對營造

業停業期限並無限制，故 貴公司辦理停業後無須逐年向本府建管單位申請續辦；然停業行

為若涉及其他相關法令，貴公司仍需依其規定辦理。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盛輝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曾條明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

縣分局、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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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81235號

主旨：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業103年12月10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3年12月9日府建行二字第

1030188530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廣聯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87-000號。

(三)負責人：陳冠州(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6*****)。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興國街3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103年7月8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287 -001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廣聯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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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035527343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東勢鄉「林忠正畜牧場」（東勢鄉和平段1087,1088地號)，公豬10頭、母豬

240頭、肉豬70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3080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1款及雲林縣東勢鄉公所103年10月29日東鄉農字第1030012099號函。

公告事項：

一、註銷「林忠正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如附件。

二、本府103年11月10日府農畜二字第1030157204B號公告之依據函誤植為「...西螺鎮公所103

年10月29日東鄉農字第1030012099號函...」，更正為「...東勢鄉公所103年10月29日東

鄉農字第1030012099號函...」，原公告作廢。

縣　長 蘇 治 芬

附 件

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雲林縣林忠正畜牧場
(負責人：林忠正)

農畜牧登字第113080號
申請自103年8月1日起歇業，
依畜牧場第8-1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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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9567號

主旨：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業103年12月9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3年12月9日府建行二字第

1030188529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鴻霖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88-000號。

(三)負責人:柯忠輝(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褒忠鄉中勝村中正路206巷45之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800,000元整。

三、99年2月2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288-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鴻霖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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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4632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 貴公司103年12月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林金

面君(台工登字第16907號)聘任日期為103年12月4日，原專任工程人員游振棋君(台工登字

第8953號)離職日期為103年12月7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築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4537-000號。

(三)負責人：邱慶鐘(身分證統一編號：D1014*****)。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技師林金面(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9*****；台工登字第

16907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公安路75巷8號。

(六)資本額：新台幣90,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游振棋(台工登字第8953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技師林金

面(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9*****；台工登字第16907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築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游振棋 君、林金面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臺灣區綜合

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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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4658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晉升乙等綜合營造業登記及聘任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4日府授經商字第

10307874080號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述，專任工程人員劉聿閎君(技證字第008467號)受

聘日為103年12月8日。

二、准予晉升乙等綜合營造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弘驛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A10075-000號。

(三)負責人：林幸慈(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221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三光里下柴路7之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壹仟壹佰萬元整。

(六)新聘專任工程人員：水土保持技師劉聿閎(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L1235*****；技師證

號：技證字第008467號)。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10075-002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廠商暨負責人印鑑、本文及領件人身分證赴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領

證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弘驛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劉聿閎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

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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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5037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2月2日抄錄公司變更登記

表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祥禾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Q00067-002號。

(三)負責人：曾煥然(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口湖鄉頂湖村頂湖路84-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3,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13,000,000元整。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Ｑ字第Q00067-001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祥禾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

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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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5112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2月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3年11月19日經授中字第

1033389033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全永益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林智韡（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0*****）。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中山路148-5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19-00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

三、原公司地址：雲林縣土庫鎮興新里下店路6之13號1樓；變更後地址：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

中山路148-5號1樓。

四、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19-000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全永益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

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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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67431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1月26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永泰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B00670-000號。

(三)負責人：許永明(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頂溪里頂竹圍19號1樓。

(五)資本額：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環境工程技師陳意芳；身分證統一編號：A2244*****；技證字第5028

號。

三、原99年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B00670-000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永泰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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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35719893B號

主旨：本府辦竣102年第1批及第2批地籍清理，代為標售未能釐清權屬土地經2次標售未能脫標，囑

託登記為國有，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

金，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及建物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土地囑託登

記國有公告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3年12月12日起至民國104年3月12日止共3個月。

三、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之「雲

林縣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住址：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72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及建物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10年內，逾期未

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本府申請發給。

七、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或建物第2次標售底價

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八、本囑託登記國有土地相關資料請至本府地政處網站（http：//www4.yunlin.gov.

tw/1and/）地籍清理專區查詢。

縣　長 蘇 治 芬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一月刊

42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1350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1月26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03年11月19日府建行二字第

1030177216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玉森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367-000號。

(三)負責人：廖啟森(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興桐村振興路86-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

三、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玉森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

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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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5318250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及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3年10月23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及103年11月28日補寄技師證書辦理。依

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毛昶人君(台工登字第14102號)聘任日期為103年11月26日，

原專任工程人員郭修志君(技證字第3893號)離職日期為103年11月26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鏵豐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90-000號。

(三)負責人：林隴志(身分證統一編號：A123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成環街548號1樓。

(五)資本額：新臺幣參佰萬元整。

(六)新聘任專任工程人員：結構技師毛昶人；身分證統一編號：R1208*****；台工登字第

14102號。

三、原98年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90-000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鏵豐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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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1656號

主旨：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乙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業103年11月20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3年11月20日府建行二字第

1030177245號書函辦理。

二、營造業資料：

(一)營造業名稱：長源土木包工業。

(二)負責人：吳忠源(身分證統一編號：P1001*****)。

(三)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082-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梅林里內林路9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130萬元整。

三、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申領手續。

六、98年12月24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082-000號繳回歸檔。

正本： 長源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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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30171756號

主旨：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業103年11月19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3年11月19日府建行字第

1030177226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新通記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80-000號。

(三)負責人：黃炳彰(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四維里成功路9巷7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800,000元整。

三、103年10月3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280-001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新通記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縣　長 蘇 治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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